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农经统计）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2〕50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2〕114号）文件要求，下达梁河县农经统计资金1万元。为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组织实施好2022年农经统计工作，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梁河县辖6乡3镇，61个村民委员会，5个社区，389个自然村，67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7.86万人，年末实有耕地面积40.26万亩，其中水田23.09万亩，旱地17.17万亩，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开展农经统计工作，是各级各部门全面了解把握农业农村基本情况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通过调查了解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真实反映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情况，分析和预测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制定和实施各项惠农政策，有针对性的做好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
（二）编制依据。
1.《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2〕50号）。
2.《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2〕114 号）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完成2022年农经统计报表的编报工作。具体为：采购报表复印纸及农经统计业务人员培训（统计报表的布置培训、汇总培训）。
四、资金筹措来源及补助环节
（一）资金来源。2022年省级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二）专项资金补助环节。
农经统计共投入省级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1万元，使用计划如下：采购报表复印纸0.29万元，农经统计业务人员培训2期，培训费0.71万元。
五、项目建设时限及进度
项目建设期为：2022年6月-2022年12月。具体建设计划为：
第一阶段：2022年6月：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上报；
第二阶段：2022年7月—11月：项目实施前的准备；
[bookmark: _GoBack]第三阶段：2022年12月：项目实施，包括农村经营管理情况统计报表布置、汇总培训。
6、 组织管理
（一）组织机构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成立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领导小组：
组  长：尹以乐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梁愿昌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
成  员：杨恩春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副站长（主持工作）
李劲松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
杨赛萍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
殷礼兰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
张怀瑜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
孙建萍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梁河县经营管理站，办公室主任由杨恩春兼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和资料收集、上报。
（二）项目管理
1.项目单位职责
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经营管理站。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实施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负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并完成统计报表收集。
2.资金兑付及相关要求：
项目实行报账制，项目实施完成后拨付资金。
（三）资金管理
项目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照《云南省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
（四）档案管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并且归类、立档，完整地保存起来，形成永久性材料。
七、效益分析
按时完成农经统计报表1套，上级部门满意度90%以上。农经统计可以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从总体上准确了解农村基本情况，把握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动态，制定和实施各项惠农政策，有针对性的做好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提供依据，更好的为“三农”服务。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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